剑阁县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政处罚情况统计表

（2023年1月1日----2023年8月31日）
	序号
	案卷名称及编号
	立案日期
	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
	被处罚单位（或个人）名称
	处 罚 内 容
	处罚机关
	备注

	1
	南充嘉鑫益贸易有限公司非法开采砂石案
	2023/3/10
	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〔2023〕1号
	南充嘉鑫益贸易有限公司
	1、责令恢复河道原貌；

2、限期到水利局接受批评教育；

3、不予行政处罚
	剑阁县水利局
	不予行政处罚原因：

犯罪行为轻微；

积极配合整改；
适用首犯不罚原则。

	2
	剑阁县通达砂石开采有限责任公司未经批准违法占用河湖岸线案
	2023/5/15
	剑水罚决字〔2023〕2号
	剑阁县通达砂石开采有限责任公司
	1、清除堆放在鹤龄镇白鹤村6组梁家嘴嘉陵江河湖岸线上的砂石；
2、处人民币陆万元（¥60000）罚款。
	剑阁县水利局
	

	3
	剑阁县通达砂石开采有限责任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案
	2023/5/15
	剑水罚决字〔2023〕第3号
	剑阁县通达砂石开采有限责任公司
	1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；
2、处人民币叁万元（¥30000）罚款。
	剑阁县水利局
	

	4
	文庭伟非法采石案
	2023/7/5
	剑水罚决字〔2023〕4号
	文庭伟
	责令恢复河道原貌；
2、没收非法开采砂石78.9m³；3、处人民币叁万元（¥30000）罚款。
	剑阁县水利局
	

	5
	剑阁鲁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未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案
	2023/6/9
	剑水保决字〔2023〕第1号
	剑阁鲁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	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13288.6元；

2、处滞纳金13288.6×0.05%×逾期天数（自2023年6月28日起）；
3、罚款陆仟陆佰肆拾肆元叁角（¥6644.3）。
	剑阁县水利局
	

	6
	绵阳群林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未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案
	2023/6/9
	剑水保决字〔2023〕第3号
	绵阳群林农牧科技有限公司
	1、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35230元；
2、处滞纳金35230×0.05%×逾期天数（自2023年6月28日起）；
3、罚款壹万柒仟陆佰壹拾伍元整（¥17615.00）。
	剑阁县水利局
	剑水保决字〔2023〕第2号由于文书内容有误，属于本案废除文书号。




